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和《蚌埠工商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

一、责任体系。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要求，坚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原则。各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代表学院签订本责任书，对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总责。

二、分级落实。学院须明确分管安全工作的班子成员及各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人。学院主要负责人与实验室主任签订安全责任书，实验室主任与实验授课教师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确保责任到人。

三、制度建设。结合学科专业特点，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，包括检查、准入、风险评估、危险源管理、应急预案及事故上报等制度，确保可操作、能落实。

四、风险管控。建立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和隐患排查机制，定期检查整改，实行闭环管理。确保防护设施完好、警示标识醒目、通道畅通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五、教育培训。加强师生安全宣传教育，利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普及安全知识。组织参加安全培训与演练，提升师生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六、责任追究。因管理不力、违规操作或失职导致事故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七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实验室管理部门与学院各执一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下一年度责任书签订之日止。
分管校领导（签字）：
学院党政负责人（签字及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